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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3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2013—003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5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在公司本部以传真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彭瑞涛女士

主持，应参会董事九人，实参会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度，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其子公司福建东方百货管理有限公司、福建东百元洪购物

广场有限公司、福建东方百货群升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玛丝

菲尔公司）签订了七份《合作合同书》。根据上述《合作合同书》，公司及各子公司提供合作场地设立专柜

给玛丝菲尔公司用于销售其旗下品牌服装 “Marisfrolg”和“Masfer.su”，双方形成购销业务关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①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祥大厦 2D 

法定代表人：朱崇恽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62.7573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501135193  

经营期限：自 1999 年 11 月 5 日至永续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301715235452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各类服装、饰品、手提包及鞋帽；从事上述产品及服装面料、辅料、陈列道具及

展示道具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祥大厦 2D 

邮编：518040 

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姚建华先生及其配偶朱崇恽女士系玛丝菲尔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建华先生通过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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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上市公司 21.08%的股份，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第一节 10.1.5 条规定，构成上市公司的

关联人。 

玛丝菲尔公司旗下两品牌包括“Marisfrolg”和“Masfer.su”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且历年在公司的

销售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具有非常好的履约能力。         

③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及其各子公司与玛丝菲尔公司订立的系列《合作协议书》，2012 年度双方实际交易总额约为人

民币 3,000 万元，预计 2013 年度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以上协议还对合作条件、支付方式、

供应商公约、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也做出了约定。 

公司与玛丝菲尔公司之间关联交易主要定价政策为:根据市场原则公允作价。 

玛丝菲尔公司承诺：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将与其他供应商承担相同的合作条件。 

④进行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3 年计划进行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且“Marisfrolg”和

“Masfer.su”在国内高级女装品牌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引进该品牌女装符合公司的利益及发展战略，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表决结果：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彭瑞涛、龙俊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2、《关于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公司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额度为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审计净资产的 50%。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关于同意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福州台江支行申

请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捌亿元的授信额度。关于该授信额度的期限、授信品种、价格等具体条款将授权公

司管理层与该银行协商确定，以上授信额度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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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2013 年度公司计划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的利益

及发展战略，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决策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3 月 15 日 


